
2006年第 23號法律公告

《逃犯 (芬蘭)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逃犯條例》
(第 503章)第 3條作出)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本條例中的程序在香港與芬蘭之間適用

(1) 現就第 (2)款所述的安排，指示本條例中的程序在該等安排的條款所載的限
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的規限下，在香港與芬蘭共和國之間適用。

(2) 第 (1)款提述的安排為——
(a) 適用於特區政府和芬蘭共和國政府；及
(b) 所載條款在附表中𤉸述，

的移交逃犯安排。

附表 [第 2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與

芬蘭共和國政府

關於

移交逃犯的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正式授權締結本協定，與芬蘭共和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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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訂立相互移交逃犯的規定；

協議如下：

第一條

移交的義務

締約雙方同意，按照本協定的各項規定，相互移交在被要求方司法管轄區發現並
遭要求方追緝的人，以便就第二條所描述的罪行對他作出檢控、判刑或強制執行判
刑。

第二條

罪行

(1) 凡屬以下類別的任何罪行，而該罪行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均屬可判處一年以上的
監禁或其他形式的拘留，或更嚴厲的刑罰，且根據被要求方的法律可就該罪行准予移
交，則須就該罪行准予移交——

(a) 謀殺或誤殺；

(b) 涉及傷人、損害、導致他人受到嚴重身體傷害的罪行；危及他人生命或安
全；威脅殺人或威脅導致他人受到嚴重身體傷害；

(c) 性罪行 (包括污辱)；強姦；性侵犯；猥褻侵犯；對兒童犯性罪行；

(d) 綁架；拐帶；非法禁錮；劫持人質；買賣或販運奴隸或其他人；

(e) 與藥物 (包括麻醉藥及精神病科藥品)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f ) 與盜竊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搶劫；入屋犯法；勒索及敲詐；處理或收受
財產；

(g) 與欺詐、盜用公款或其他形式的不忠實行為 (包括債務人的欺詐或不忠實行
為)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以虛假理由取得財產、金錢、有價證券或金錢
利益；串謀詐騙；

(h) 與偽製、偽造或使用偽製或偽造物品有關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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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與公司有關的罪行 (包括由高級人員、董事及發起人所犯的罪行)；

( j ) 破產法所訂的罪行；

(k) 與賄賂及貪污有關的法律所訂的罪行；

(l ) 偽證及與阻礙或破壞司法公正有關的罪行；

(m) 縱火；刑事損壞財產；

(n) 海盜行為；

(o) 拐帶或遺棄兒童；

( p) 誘使他人性交；

(q) 與財政事宜、課稅或關稅有關的罪行，儘管被要求方的法律並沒有徵收與要
求方同類的課稅或關稅，或沒有訂有與要求方同類的課稅、關稅或海關規
例；

(r) 與管有或清洗從犯罪所得收益有關的罪行；

(s) 根據對締約雙方有約束力的國際公約可准予移交的罪行；由對締約雙方有約
束力的國際組織的決定所訂定的罪行；

(t) 協助、桝唆、慫使或促致他人犯任何根據本協定可准予移交的罪行，或 (作
為犯任何該等罪行的事實之前或之後的從犯)煽惑他人犯任何該等罪行，或
企圖或串謀犯任何該等罪行；

(u) 根據締約雙方的法律可准予移交的任何其他罪行。

(2) 凡要求移交是為強制執行判刑，須符合進一步規定，即如判刑為監禁或拘留期的
話，未服的監禁或拘留期不得少於六個月。

(3) 就本條而言，在確定某罪行是否屬於根據被要求方的法律可判罰的罪行時，儘管
要求方的法律所訂明的該罪行的構成因素與被要求方的法律所訂明的該罪行的構成因
素並不相同，有關的人的行為，如參照該人被指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全部予以審理，
會在被要求方的法律下構成罪行，即已足夠。

(4) 就第二條第 (1)款而言，如構成有關罪行的行為在犯罪時屬觸犯要求方法律的罪
行，而在被要求方接獲移交要求時亦屬觸犯被要求方法律的罪行，則該罪行根據締約
雙方的法律均屬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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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國民的移交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留拒絕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的權利。芬蘭共和國政
府保留拒絕移交其國民的權利。

(2) 被要求方行使此項權利時，要求方可要求把案件提交被要求方主管機構，以考慮
對有關的人進行檢控。

第四條

死刑

如根據本協定就某罪行要求移交，而根據要求方的法律是可就該罪行判處死刑
的，則須拒絕移交。

第五條

移交根據

只有在以下情況，方可把要求方所尋求的人移交——

(a) 如該人被控觸犯刑事罪行，則根據被要求方的法律，有足夠證據證明有充分
理由把該人交付審判；或

(b) 如該人已被定罪，有足夠證據證明該人即是遭要求方法院定罪的人。

第六條

強制拒絕移交

(1) 如被要求方有充分理由相信以下事項屬實，則不得移交有關的人——

(a) 該人被控或被定罪的罪行屬政治性質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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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移交要求雖然看來是因為一項可准予移交的罪行而提出的，但實際上提出要
求的目的是因為該人的種族、膚色、族裔、性別、宗桝、國籍或政治意見而
檢控或懲罰該人；或

(c) 該人如被交回，便可能因其種族、膚色、族裔、性別、宗桝、國籍或政治意
見而──

(i) 在審訊時蒙受不利；或

(ii) 被懲罰、拘留或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2) 就第六條第 (1)(a)款而言，屬政治性質的罪行，並不包括符合以下說明的罪行︰
即締約雙方根據多邊協定有義務就該罪行移交被尋求的人或把案件交由本身的主管機
構決定是否進行檢控。

(3) 如根據要求方或被要求方的法律，某人就要求所述的任何罪行已最後被裁定無
罪、定罪或赦免，或根據要求方或被要求方的法律已禁止對該人作出檢控或已撤銷對
其定罪，則不得就該罪行移交該人。

(4) 如尋求移交所關乎的罪行是軍事法下的罪行，但並非同時是普通刑事法下的罪
行，則不得准予移交。

(5) 凡要求移交某人是為強制執行判刑，而該人看來是在缺席的情況下被定罪，則被
要求方須拒絕移交，但如該人有機會在他出席的情況下獲得重審，則屬例外，而在此
情況下，該人須被視為本協定所指的被控人。

第七條

酌情拒絕移交

(1) 被要求方如認為有以下情況，可拒絕移交——

(a) 在考慮所有情況後，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不足以准予移交被尋求的人；

(b) 基於不能歸咎於被尋求的人的理由，在提出起訴、把案件提交審判或使被尋
求的人服刑或使他服餘下的刑期方面有過分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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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移交該人可引致被要求方違反其根據國際條約須履行的義務；

(d) 在個別情況下，鑑於被尋求的人的年齡、健康或其他個人狀況，把該人移交
不符合人道精神；或

(e) 被要求移交的人已在要求方由一個特別或專門法庭或審裁處判刑，或將由該
法庭或審裁處審理或判刑。

(2) 如根據被要求方的法律，某人所犯罪行被視為是在被要求方的法院的司法管轄權
範圍之內犯的，被要求方可拒絕因該罪行而移交該人。被要求方如作出拒絕，要求方
可要求將該案件呈交被要求方主管機構以考慮進行檢控。

(3) 如被尋求的人已在第三司法管轄區內就其被要求移交所關乎的同一罪行最後被裁
定無罪、定罪或赦免，及如已被定罪的話，所作的判刑已完全強制執行或已不能強制
執行，則被要求方可拒絕移交。

(4) 如移交的要求：

(a) 關乎一名因犯某項罪行而被檢控的人，而假如他是在被要求方的司法管轄區
內觸犯該罪行則可以只是因為時效消失而不能被檢控；或

(b) 關乎強制執行一項判刑，而假如該項判刑是在被要求方的司法管轄區內作出
的，則已不能強制執行，

則被要求方可拒絕移交。

第八條

暫緩移交

(1) 被尋求的人如因涉及移交要求以外的罪行而正在被要求方的司法管轄區被起訴或
受懲罰或被拘留，移交可予暫緩至法律程序結束、所判處的懲罰已強制執行或該人從
拘留中被釋放 (視屬何情況而定)為止。

(2) 如被要求移交的人以前曾被第三司法管轄區移交以進行檢控或強制執行判刑，則
在與該第三司法管轄區簽訂的任何協定所規定的時效消失之前，不得依據該要求採取
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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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要求及支持文件

(1) 移交要求及有關文件須以以下方式提出——

(a) 如芬蘭是要求方，則由芬蘭的司法部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提出；

(b)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是要求方，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向芬蘭的司法部提
出，

或經由締約雙方協定的其他主管當局提出。

(2) 要求須連同——

(a) 對被尋求的人盡量準確的描述，以及任何其他可助確定該人的身分、國籍及
所在的資料；

(b) 尋求移交所根據的各項罪行的陳述，以及每項罪行的有關作為及不作為的陳
述；及

(c) 描述移交要求所關乎的罪行的法律條文的陳述及可就該罪行判處的懲罰的陳
述，以及就該罪行提起法律程序或強制執行懲罰的時限的陳述。

(3) 如要求與被控人有關，要求亦須連同由要求方的法官、裁判官或其他主管機關發
出的逮捕手令副本；以及根據被要求方的法律，假若有關罪行是在被要求方的司法管
轄權範圍之內犯的，則足以把該被控人交付審判的證據。

(4) 如要求與已被定罪或被判刑的人有關，要求亦須連同定罪或判刑證明書副本，以
及——

(a) 如該人已被定罪但未被判刑，有關法院就此發出的陳述及逮捕手令副本；或

(b) 如該人已被判刑，顯示該項判刑屬可強制執行和未服的刑期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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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認證

(1) 根據第九條連同移交要求一併提供的任何文件如經妥為認證，則須在與審查該項
要求有關的法律程序中接納為證據。

(2) 如文件看來是經以下方式處理，即屬已妥為認證——

(a) 由要求方的法官、裁判官或官員簽署或核證；及

(b) 蓋上要求方的主管機關的正式印鑑。

(3) 被提交用以支持移交要求的任何文件的經認證譯本，須在移交的法律程序中，就
各方面的用途均獲接納。

第十一條

文件的語文

根據本協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是被要求方，則須以中文或英文
寫成或譯成，如芬蘭是被要求方，則須以芬蘭文、瑞典文或英文寫成或譯成。

第十二條

臨時逮捕

(1) 在緊急情況下，經要求方提出申請，被要求方可根據本身的法律，臨時逮捕被尋
求的人。

(2) 臨時逮捕的申請須載有——

(a) 要求移交所尋求的人的意向陳述；

(b) 針對該人的逮捕手令或定罪判決書經已存在的陳述；

(c) 有關該人身分、國籍及可能所在的資料；

(d) 對該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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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有關罪行和案情的簡述；

( f ) 就該罪行可判或已判的刑罰的陳述；及

(g) (如適用的話)未服刑期的陳述。

(3) 臨時逮捕的申請，可經任何有書面紀錄的方式，透過第九條第 (1)款所指明的機
關提出或透過國際刑警組織提出。

(4) 在被尋求的人被臨時逮捕起計 45日屆滿時，如被要求方仍未接獲移交要求及支
持文件，臨時逮捕便須終止。依據本款釋放某人，並不妨礙在其後接獲移交要求及支
持文件時，提起或繼續移交的程序。

第十三條

補充資料

(1) 如要求方提供的資料不足，以致被要求方未能根據本協定作出決定，被要求方可
要求必需的補充資料，並可定出收取該等資料的期限。

(2) 如被尋求移交的人已被逮捕，而所提供的補充資料根據本協定並不足夠或沒有在
指明時間內接獲，則該人可被釋放，但要求方可就同一罪行重新提出要求移交按此被
釋放的人。

第十四條

同時要求

(1) 如締約一方及另一國家同時要求移交某人，而該國家與作為被要求方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或芬蘭之間有移交逃犯的協定或安排，或如締約一方及一個國際審裁處同時要
求移交某人，而該審裁處是根據某條適用於被要求方的多邊國際公約成立，或是因應
對被要求方有約束力的某國際組織的決定而成立，則被要求方須考慮所有情況後才作
出決定，須考慮的情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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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任何上述協定或安排就這方面所訂的條文；或

(ii) 成立上述國際審裁處的有關公約或成文法或決定下的任何義務，

視屬何情況而定；

(b) 所犯罪行的相對嚴重性及犯罪地點；

(c) 各移交要求提出的日期；

(d) 被尋求的人的國籍和通常居住地；及

(e) 其後被移交另一司法管轄區的可能性。

(2) 被要求方如把該人移交另一司法管轄區，須將其決定連同理由通知締約另一方。

第十五條

代表及費用

(1) 被要求方須為因移交要求而須在其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任何法律程序所需的法律
代表及協助，作出所有必需的安排。

(2) 除第十五條第 (3)款另有規定外，被要求方須支付因移交要求而須在其司法管轄
區內進行的任何法律程序的費用，並須負擔與逮捕和拘留被尋求移交的人有關的開
支，直至該人被移交為止。要求方須負擔其後的一切開支，包括把該人由被要求方司
法管轄區解返的費用。

(3) 如察覺移交要求會引起特殊開支，締約雙方須進行磋商，以決定如何支付這些開
支。

第十六條

移交安排

(1) 被要求方就移交要求作出決定後，須立即將其決定通知要求方。被要求方如完全
或部分拒絕要求，則須說明理由。

(2) 執行移交時，被要求方的有關機關須把被移交的人送往要求方指示的在被要求方
司法管轄區的方便離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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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第十六條第 (4)款另有規定外，要求方須在被要求方指明的期間內把該人帶
走，如在該期間內該人未被帶走，則被要求方可拒絕就同一罪行移交該人。

(4) 締約一方如因非其所能控制的情況以致不能移交或接收將被移交的人，即須通知
締約另一方。在此情況下，締約雙方須另議新的移交日期，而第十六條第 (3)款的規
定將適用。

第十七條

移交財產

(1) 在批准移交要求後，被要求方如接獲要求，則須在其法律許可範圍內把下列所有
物品 (包括金錢)交予要求方︰

(a) 可作為有關罪行的證據的物品；或

(b) 被尋求的人因有關罪行而取得並由該人管有或其後被發現的物品。

(2) 第十七條第 (1)款提及的任何財產，如屬在被要求方司法管轄區內進行的法律程
序標的物或必要物品，則被要求方可暫時保留該財產，或在會獲免費歸還該財產的條
件下暫時移交該財產。

(3) 如被要求方的法律有所規定，或為了保障任何第三方的權利，而被要求方又提出
要求，上述物品在有關的法律程序完結後，即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把有關物
品免費歸還被要求方。

(4) 如被要求方的法律許可，而要求方又提出要求，則即使有關的人因死亡、失捬或
逃脫而未能被移交，有關物品仍須移交給要求方。

第十八條

特定罪行的規定

(1) 已被移交的人，除因以下罪行外，不得因其在被移交前所犯的任何罪行而遭要求
方起訴、判刑、拘留或以任何其他形式限制其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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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命令移交所根據的罪行；

(b) 因命令移交所根據的事實而揭發的同等或較輕微罪行，而根據本協定原本是
可以就該罪行移交該人的；或

(c) 在被要求方的法律許可下，任何可以根據本協定命令把該人予以移交的其他
罪行，而被要求方又同意就該罪行對該人作出處理，

但如該人曾有機會離開其已被移交往的一方的司法管轄區，但從其可以自由離開起計
45日內並沒有離開，或在離開後自願返回該司法管轄區，則屬例外。

(2) 根據第十八條第 (1)(c)款被要求同意的一方，可要求提交第九條所述的任何文件
或陳述。

第十九條

轉移交

(1) 已由被要求方移交予要求方的人，不得因其在被移交前所犯罪行而被移交或轉送
至要求方司法管轄區以外的地方，但在以下情況則屬例外：

(a) 該人曾有機會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芬蘭 (視屬何情況而定)，但從其可以自
由離開起計 45日內並沒有離開，或在離開後自願返回該地；或

(b) 被要求方同意該項移交。

(2) 根據第十九條第 (1)(b)款被要求同意的一方，可要求提交第九條所述的任何文件
或陳述。

第二十條

同意移交

(1) 如被尋求的人同意被移交予要求方，則被要求方可根據本身法律，無須經過進一
步的程序而盡快移交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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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被要求方法律的規定範圍內，第十八及十九條的規定適用於根據本條被移交的
人。

第二十一條

過境

(1) 締約一方可應書面要求而在其法律許可範圍內批准在其司法管轄區過境。

(2) 批准在其司法管轄區過境的一方可要求取得第九條第 (2)(b)款所述的資料。

第二十二條

生效、中止及終止

(1) 本協定將於締約雙方以書面通知對方已各自履行為使本協定生效的規定的日期起
計 30日後生效。

(2) 本協定適用於在本協定生效前及生效後所犯的罪行。

(3) 締約一方可隨時透過第九條第 (1)款所指明的機關，通知締約另一方中止或終止
本協定。在接獲有關的中止通知時，本協定即告中止。就終止而言，在接獲終止通知
起計 6個月後，本協定即告失效。

下列簽署人經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權，已在本協定上簽字為證。

本協定以中文、英文及芬蘭文寫成，一式兩份，並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在香港簽
訂，各文本均具同等效力。文本之間如有任何分歧，則以英文本為準。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6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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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命令使《逃犯條例》(第 503章)所列明的移交逃犯程序在香港及芬蘭共和國之間
適用。本命令是因應香港及芬蘭共和國所訂立，並在 2005年 5月 20日於香港簽署的
移交逃犯安排而作出的。該等安排的條款在本命令的附表中𤉸述。應注意該等程序受
到該等條款所載的限制、約束、例外規定及約制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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